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早前發表所謂香港特區

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的人權狀況分析報告。特區政府前晚深夜

發表聲明，針對報告中提及的謬論一一作出駁斥，對相關機構

抹黑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區人權狀況的偏頗評論，表示強烈憤

慨和反對，特區政府強調會堅決落實「一國兩制」，並重申反

對外國議會就特區事務作出任何形式的干預。

美報告抹黑國安法 港府逐點駁斥
重申堅決落實「一國兩制」反對外國議會干港務

●報告聲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介入兩起
私人案件……此舉破壞了法治以及私人公民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利」
○特區政府反駁：
就有關律政司介入私人檢控案件方面，《裁判官條例》訂明在裁

判官席前審理的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中，律政司司長可介入並接手
進行有關法律程序。我們不會就個別案件評論。一般而言，若我們
認為私人檢控沒有合理定罪機會或構成濫用程序等，我們有責任介
入並停止相關的法律程序。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律政司有憲制
責任主管刑事檢控。

●報告聲稱「香港（國家）安全法通過後，香港政府直接或間接
地規範了書本（公共圖書館書籍和教科書）的政治內容，並限制了
學校的言論範圍。此外，一所大學終止了與他的政治活動有關的法
學教授的舉動」
○特區政府反駁：
學術自由是香港一直推崇的重要社會價值，並且受基本法保障，

更是香港高等教育界賴以成功及享譽全球的基石。政府一直致力維
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包括院校處理教職員的任免事宜的自主。
至於學校方面，它們均由其法團校董會根據辦學宗旨及抱負，依法
營辦及管理，包括《教育條例》及教育局的指引。香港的學校界別
及家長都有共識，希望校園免受違法行為及政治干擾，以保障學生
的福祉及安全。就教科書而言，準確、中肯和配合課程至關重要。
專業諮詢服務經教科書出版商同意並以自願性質參與，所有修訂均
由出版商按專業自行處理，不受政治干預。
就特區政府暫時從公共圖書館撤回一些書籍，以檢視它們是否符

合香港的法例規定，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工作是以《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所訂原則為指引，館藏必
須符合在香港實施的法律，包括已生效的香港國安法。香港公共圖
書館正覆檢這些書籍，過程中會徵詢法律意見。

●報告聲稱「香港居民沒有參與（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程序」
○特區政府反駁：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中國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下有權就此立
法。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其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亦是其職責所在。國
際社會不應採取雙重標準。

●報告聲稱「法律違反了中國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所承諾的高
度自治」
○特區政府反駁：
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一個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
治權、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符合
香港市民的利益，滿足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需要，以及符合國家的根本利
益。中央政府一再表明會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政策。

●報告聲稱「儘管香港政府根據《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承擔的
義務已在基本法中加以規定，並在香港國安法中得到重申，但政府仍然
以『侵犯』基本人權的方式行使其權力」
○特區政府反駁：
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

保護居民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確認的一些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
《香港人權法案》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明可在有必
要保障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時，依
法律規定對部分自由作出限制。法庭裁決更指出，示威一旦牽涉暴力或
威脅使用暴力，便是超越受憲制保障的和平示威的界線。香港特區政府
相信香港國安法對香港重回正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

●報告聲稱「香港政府可以逮捕政治異議人士」
○特區政府反駁：
香港國安法是為了防範、制止和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
子，並只針對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對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
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和海外投資者沒有影響。特區政府依法保障在港生
活、經商人士的合法權益的決心不變。

●報告聲稱「法律包含模糊定義的罪行」
○特區政府反駁：
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定義嚴謹，亦與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國家安全法所訂罪行相似。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刑罰、減刑
因素和犯罪的其他後果已於第三章清楚訂明。控方有責任在毫無合理
疑點下證明被告人有相關的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例如是否知情、是
否故意），被告人才可被法庭定罪。此外，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國家
安全法律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報告聲稱「特區政府壓制抗議、鎮壓民主派擁護者和報紙」
○特區政府反駁：
就分析提及的拘捕行動而言，香港警方有法定職責維持公共安全和

公共秩序。任何人如果在香港的地方犯法，警方有法定責任採取行
動。警方的拘捕行動是根據證據而進行，嚴格按照相關法例行事。如
果有證據顯示任何人犯法，無論他/她是什麼身份或背景，都要面對法
律制裁，沒有人可以犯了法而不用面對後果。作為執法部門，當出現
任何違法行為，警隊會嚴格按照適用的法律採取行動。警隊一直並會
繼續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依法處理所有案件。
特區政府一直堅決維護並尊重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
障的基本權利。

●報告聲稱「7月31日，香港政府宣布其決定將立法會選舉推遲一
年，理由是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公眾健康問題。……有人說，取消資格
和推遲選舉是政府對民主陣營在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
勝利的反應」
○特區政府反駁：
就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方面，市民的健康和福祉是任何負責任政府

的首要考慮。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押後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完全
是基於公共衞生考慮。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在2020年7月的疫情導致
驚人的確診個案及死亡數字，我們必須實施各項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
以遏止病毒傳播。在這些措施下，候選人將不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
選舉活動，嚴格的口岸管制措施亦令身在內地或海外的市民難以及時
回港投票。由於法律上、實際操作和時間上的局限，引入其他替代方
案以便利選民投票並不可行。因此，押後選舉的決定是為了保障公眾
健康和保障所有已登記選民的投票權。

●報告聲稱「干預立法會選舉。……截至2020年7月30日，選舉主
任使原定於 9月 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 12名候選人的提名無
效。……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被媒體稱為『親民主』」
○特區政府反駁：
特區政府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亦有責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確保所有選舉均在符合基本法及相關
選舉法律下進行。支持香港「獨立」、以「民主自決」或支持香港「獨
立」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進行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
干預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等行為的人士，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特區政府完全認同和支持選舉主
任依法行使其法定職能，與剝奪市民自由和權利完全無關。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早前發表所謂香港特區在香港國
安法通過後的人權狀況分析報告，特區政府日前對報告中提及的謬論一
一駁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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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某合成旅在某綜合訓練場組織了一次戰味十足的裝步分隊野外駐訓。此次駐訓按照抓好技術合練、夯實戰術基礎、突出實彈射擊、提高行動能力的思路，鍛造過硬鐵甲精兵。

駐軍野外訓練 鍛造鐵甲精兵

陳繼偉遇襲受傷 始作俑者冷血「贈慶」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文森）攬炒派西
貢區議員范國威及葉子祈昨晨在未經批准
下於維景灣畔屋苑範圍內派發月曆，涉嫌
阻塞屋苑通道及違反「限聚令」，維景灣
畔業委會主席陳繼偉接到居民投訴後到場
阻止，其間被人用手機襲擊致口腔流血受
傷，需送院接受治療。但葉子祈及范國威
事後竟在社交平台冷血地反指是陳繼偉
「激動到嘔血」，更Hashtag（標籤）
「最緊要人有事」。警方已將案件暫列襲
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交由將軍澳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攬炒派阻街「犯聚」理論被打爆嘴
陳繼偉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講述

事發經過。他表示范國威及葉子祈等人於
昨晨約10時半，在未經屋苑批准下在屋苑
範圍的天橋派發月曆，導致通道擠塞，居
民出入受阻，更令人群聚集，懷疑違反
「限聚令」，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有居民致電給他告知事件後，陳繼偉

即到場了解情況，發現通道阻塞及人群
聚集情況屬實，遂與在場者理論，有人
反唇相稽，致雙方發生口角，互相用手
機拍攝現場情況。其間，有人用手機打
他的面部及嘴部，令其口腔受傷流血，
面部紅腫，在居民協助下將他送往將軍
澳醫院治理。

批范國威處事雙標

身兼將軍澳屋苑大聯盟主席的陳繼偉批
評，范國威任區內屋苑唐明苑法團委員
時，阻撓團體到唐明苑派物資，如今更
擅自到別人屋苑派宣傳品，是雙重標準。
他在社交媒體的帖文就指出：「去年向范
國威做法團委員嘅唐明苑申請派物資，法
團完全唔覆唔答唔睬，更唔駛（使）期望
批准。今年（我）再向唐明苑申請派嘢，
睇下佢哋會唔會繼續失蹤唔答？」
陳繼偉質問：「作為區議員，唔好講

一套做一套，雙重標準，自己屢次非法
闖入維景灣畔宣傳或派單張，違反公
契，打壓維景灣畔，唔批就屈人打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葉子祈在社交媒體發帖對陳繼偉在事

件中受傷幸災樂禍，並上載一張照片，
顯示陳繼偉嘴部流血，更冷血地稱「係
唔係激動到嘔血」，更標誌「最緊要人
有事」「年尾開唔開到agm (業委會周年
大會)呀？」等字句。在場的范國威則轉
發葉子祈的帖文，僅寫上「小心身體！
及早求醫」字句。
警方證實，昨日接獲報案，54歲受害
人與涉案疑人疑因瑣事發生爭執，其間
疑人疑以手提電話襲擊受害人，其後離
去。警方接報到場並經初步調查後，案
件暫列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交由
將軍澳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事
件中暫未有人被捕。受害人嘴部受傷，
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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